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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XDR-2020-0010002

嘉政发〔2020〕15号

嘉祥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嘉祥县行政应诉办法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嘉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

政府各部门：

《嘉祥县行政应诉办法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嘉祥县人民政府

2020年 12月 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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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祥县行政应诉办法

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应诉行为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

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

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》等规定，结合本县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县行政机关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授权的组织

（以下统称行政机关）的行政应诉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应诉，是指公民、法人或其他

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

法权益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行政机关作为被告

依法参加诉讼的活动。

第四条 县司法局负责对全县行政应诉工作进行协调、

指导和监督。

各司法所负责对本辖区内行政应诉工作进行协调、指导

和监督。

第五条 县政府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，下级政府、

政府组成部门、直属单位、派出机关、派出机构和受政府委

托的组织，应当依据各自职责，按照谁主管（作出）、谁负责、

谁应诉的原则，具体承办涉及本单位主管事务的行政应诉工

作。承办行政应诉工作的机关或机构不能确定的，由县司法

局指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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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政府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，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

承办机关或机构的，由县司法局指定承办行政应诉工作的主

办、协办机关或机构。

县政府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，经向政府主要负责人

汇报后，由分管该项工作的政府负责人或由政府确定的政府

负责人出庭应诉。

第六条 县政府办公室应当自收到行政应诉文书之日起

3日内转至县司法局，司法局按照本办法第五条规定交由承

办机关或机构办理。

第七条 行政机关应当做好下列行政应诉工作：

（一）根据案件有关情况制定应诉方案；

（二）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辩状、证据、依据和其他有关

材料；

（三）组织人员出庭应诉；

（四）负责行政应诉案卷的立卷归档，按照有关规定报

备；

（五）对行政案件及行政应诉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进行

分析总结，按要求提交行政应诉工作报告；

（六）履行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，

认真研究办理人民法院司法建议并函复人民法院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工作。

第八条 县政府作为被告的行政应诉案件，承办行政应

诉工作的机关或机构应当将其答辩状和证据、依据等相关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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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报送县司法局，必要时可组织专家论证。

承办行政应诉工作的机关或机构在准备答辩状和证据、

依据的过程中，应当向县政府书面报告情况和争议化解方案。

县司法局在对承办行政应诉工作的机关或机构报送的相

关材料审查后，应当督促其办理行政应诉相关手续。

第九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要认真履行行政应诉职责出庭

应诉，并就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发表意见。

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、副职负责人、参

与分管被诉行政行为实施工作的副职级别的负责人以及其他

参与分管的负责人。

第十条 行政机关人员出庭应诉应当遵守以下基本规

范：

（一）准时出庭，确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到庭的，必须

提前告知人民法院并说明理由；

（二）尊重法官和诉讼参与人；

（三）遵守法庭纪律和庭审秩序；

（四）着装整洁，举止得体；

（五）语言规范，用语文明。

第十一条 行政赔偿、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、法

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行政案件，行政机关可在人民法院主

持下参与调解。

行政机关在参与调解过程中应当遵循合法原则，不得损

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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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机关不得以欺骗、胁迫等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诉。

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作出判决、裁定前，行政机关发现

被诉行政行为确有违法的，应当依法主动纠正。

在诉讼过程中，行政机关撤销（部分撤销）或变更行政行

为的，应当及时依法书面告知行政相对人、利害关系人及人民

法院。

第十三条 被诉行政行为被判决撤销、确认违法、确认

无效、变更、责令履行职责、重新作出行政行为、履行给付

义务或承担赔偿责任的，行政机关应当自判决生效之日起 15

日内撰写结案报告，报送县政府并向县司法局备案。结案报

告应当包含下列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行政机关与原告争议的事实和理由；

（二）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结果；

（三）败诉原因分析、相应的整改措施、意见和建议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

第十四条 县政府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，人民法院

作出判决、裁定后，承办行政应诉工作的机关或机构，应当

自收到判决、裁定之日起 3日内将判决、裁定等法律文书报

县司法局备案。

第十五条 县政府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，承办行政

应诉工作的机关或机构对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、裁定不

服，要求上诉的，应当自收到一审判决书、裁定书之日起 3

日内将上诉意见报送县司法局，由县司法局审查并提出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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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报县政府审定。

县政府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，承办行政应诉工作的

机关或机构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、裁定有错误的，

应当报请县政府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。

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向行政机关制发司法建议书的，行

政机关应当自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完毕之日起 30 日内将结果

函告人民法院，并抄送县司法局备案。

第十七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应诉工作中违

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

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：

（一）干预、阻碍人民法院依法受理、审理行政案件的；

（二）法定期限内不提交答辩状、证据、依据和其他材

料的；

（三）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，或未经法庭允

许，中途退庭的；

（四）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也不委托相应的

工作人员出庭的；

（五）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妨碍司法、扰

乱秩序等情形的；

（六）拒不履行已生效的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的；

（七）未按规定函复司法建议的；

（八）未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六条规

定向县政府报告和备案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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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本办法的其他行为。

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应当定期对行政应诉案件进行统

计、分析，向县政府备案；县政府统计、分析全县行政应诉

案件情况，向市政府备案。

第十九条 行政机关应当将行政应诉所需经费列入财政

预算，保障行政应诉工作正常进行。

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参加行政复议、民事诉讼活动，参

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1年 1月 30日起施行，有效

期至 2025年 1月 29日。2017年 1月 1日印发的《嘉祥县行

政应诉办法》（嘉政发〔2017〕2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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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、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县政协办公室、

县法院、县检察院、县人武部。

嘉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2月 30日印发


